宜昌远安荷花110kV变电站扩建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表

（简本）

建设单位：国网湖北省电力公司宜昌供电公司
评价单位：中南电力设计院
二〇一四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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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1.工程概况
宜昌远安荷花110kV变电站扩建工程项目组成详见表1-1。

表1-1   工程项目组成一览表

	项目名称
	宜昌远安荷花110kV变电站扩建工程

	建设单位
	国网湖北省电力公司宜昌供电公司

	建设地点
	湖北省宜昌市

	工程性质
	扩建

	系统组成
	本期扩建2#主变压器，容量为50MVA

	工程总投资
	1315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3.6万元，占工程总投资的1.03%。

	预期投产日期
	2015年建成投产


3.产业政策与规划相符性分析

（1）工程与国家产业政策的相符性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9号令《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3年本）中内容，项目为输变电工程，属于鼓励类别第四项电力“电网改造与建设”类项目，因此，本项目建设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的要求。

（2）工程与区域电网规划的相符性分析
本工程为符合宜昌市电网规划要求。

（3）工程与城乡规划的相符性分析

本工程变电站为已建变电站，与当地城乡规划相符。

二、建设项目周围环境现状

1.建设项目所在地环境现状

（1）地理位置

荷花110kV变电站位于宜昌市远安县荷花镇。
（2）地形地貌地质

荷花110kV变电站为已建变电站，站址现状为平地。区域地质构造稳定，无不良地质现象。

（3）水文

荷花110kV变电站无外洪和内涝。
（4）植被、动物
荷花110kV变电站为已建变电站，变电站周边主要是林地，还有少量灌草地。受人类生产开发、生活活动的影响，变电站周围评价范围内未发现国家级、省级保护的野生动物集中栖息地。
（5）风景名胜区、水源保护区等生态敏感区域

变电站站址和线路沿线附近均未发现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
（6）环境保护目标

项目为输变电工程项目，其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主要为工频电场、工频磁场、无线电干扰和噪声，环境保护目标主要为评价范围内居民类敏感点，详见表 1。

表 1                               本工程环境敏感区

	序号
	环境敏感区
	方位及

最近距离
	房屋结构
	性质
	环境影响因子

	一、居民类环境敏感区

	1
	分水岭村3组
	东北：约  75m
	2层住宅楼
	居民点
	工频电场、工频磁场、无线电干扰、噪声

	2
	分水岭村3组
	西北：约  110m
	2层住宅楼
	居民点
	

	二、生态类环境保护敏感区

	1、工程评价范围内不涉及HJ19-2011中规定的生态敏感区。

2、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土地、植被。对保护目标的保护要求：工程建设过程中应减少占地和破坏植被，并进行补偿；采取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及植物措施，减少水土流失。


2.建设项目所在地环境质量状况

（1）工频电场、工频磁场、无线电干扰

根据现场监测，荷花110kV变电站厂界及周边敏感点的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无线电干扰水平均小于相应评价标准限值。

（2）厂界噪声和环境噪声

荷花110kV变电站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变电站周边敏感点噪声现状值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类标准。
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预测及拟采取的主要措施与效果
1.主要环境影响因子

施工期：本工程变电站在施工期对环境的影响主要为施工噪声、施工扬尘、施工废水、施工固废、生态环境等方面。

运行期：变电站运行期的主要污染因子有：工频电场、工频磁场、无线电干扰、运行噪声、废污水、固体废物。

2. 环境保护措施
2.1施工期

（1）本环评要求施工单位文明施工，加强施工期的环境管理和环境监控工作，并接受环境保护部门的监督管理。

（2）施工单位应控制设备噪声源强，采用低噪声水平的施工机械设备或带隔声、消声的设备。
（3）变电站施工在不影响主设备区施工进度的前提下，合理施工组织，先行修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对施工生活污水进行处理，避免污染环境。

（4）施工人员生活垃圾利用站内已有生活垃圾收集装置进行收集并运至环卫部门指定的地点统一处理。

2.2运行期

（1）变电站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于定期清理，不外排。
（2）变电站主变压器设备招标时，应明确要求将主变压器外1m处声压级控制在65dB(A)以内。
（3）变电站内设置垃圾箱，值守人员产生的少量生活垃圾集中定点收集后统一清运处理；

（4）变电站内利用前期已建事故油池（容量约为20m3）。当主变压器发生事故时，可能有变压器油排入事故油池，事故油经收集后回收处理利用，不能回收的交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
3. 环境风险及应急措施
变电站的环境风险为变压器油泄露、废旧蓄电池重金属泄露。
由湖北省已投运的同类110kV变电站的调查情况可知，110kV变电站现有的主变压器油重约18t ，按《35～110kV变电所设计规范》（GB50059-2011），总事故油池容量按不小于最大单台设备油量的 60%的设置。主变压器油重约18t，油量的60%为12.1m3。根据工程设计资料荷花110kV变电站建成后按终期设计有主变事故集油池，容积为20m3。满足《35～110kV变电所设计规范》（GB50059－2011）的要求。
荷花110kV变电站铅酸蓄电池待使用寿命结束后，运行单位按照《废铅酸蓄电池处理污染控制技术规范》）（HJ 519—2009）暂时存放，之后交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
四、公众参与

1.公众参与方式及调查内容

（1）网上公示

我院于2014年3月19日在湖北省环境保护网主页上进行了《宜昌远安荷花110kV变电站扩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供公众查阅。公示期限为15天。

（2）现场公示及公众参与调查表
我院环评项目组在2014年3月，在工程所在区域张贴工程有关的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在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的基础上，我对工程建设地附近可能受影响的公众进行了现场公众意见问卷调查。调查方式为现场发放调查表、现场询问的方式。

2.公众参与调查结论

截止至公示反馈截止时间，未收到与本工程环境保护有关的公众意见。
调查问卷结果表明，个人意见中，100%的公众表示支持，无公众反对。
五、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宜昌远安荷花110kV变电站扩建工程的建设符合产业政策、符合城市规划、符合电网规划。项目在切实落实项目可研报告及本评价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前提下，污染物能够达标排放，项目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可控制在国家标准允许的范围内。本评价认为，该项目从环保的角度是可行的，可以在拟定地点、按照拟定的规模实施。

六、联系方式

社会各界如对本工程有上述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可通过以下方式联系和反映：

建设单位：湖北省电力公司宜昌供电公司  环评单位：中南电力设计院  

联系人：申冉                        联系人：赵恒                     

联系电话：0717-6205158              传  真：027-65262735
                              邮箱：zhaoheng@csepdi.com

